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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闡 述 有 關 在 香 港 的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(外 傭 )的 中

介 費 用 事 宜 。   

 

 
現 況 概 覽現 況 概 覽現 況 概 覽現 況 概 覽  

 

2. 政 府 自 一 九 七 零 年 代 起 准 許 輸 入 外 傭 到 港，以 紓 緩 本 地 留

宿 家 庭 傭 工 不 足 的 情 況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， 香 港 大 約 有

315 000 名 外 傭。這 些 外 傭 主 要 來 自 菲 律 賓（ 50%）及 印 尼（ 48%），

其 餘 則 來 自 泰 國 、 印 度 、 斯 里 蘭 卡 、 尼 泊 爾 及 巴 基 斯 坦 等 地 。 香

港 的 法 例 並 沒 有 規 定 外 傭 必 須 經 由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中 介 服 務 聘 用 ，

但 外 傭 輸 出 國 大 都 有 相 關 規 定 ， 不 同 國 家 的 規 定 亦 略 有 不 同 1。 現

時 ， 職 業 介 紹 所 仍 是 最 廣 泛 為 香 港 市 民 用 以 聘 用 外 傭 的 途 徑 ， 僱

主 亦 因 此 需 支 付 由 香 港 及 外 傭 輸 出 國 當 地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， 甚 至 是

其 他 中 介 團 體 例 如 當 地 政 府 及 培 訓 團 體 所 徵 收 的 中 介 費 用 。   

 

 
香 港 的 職 業 介 紹 所香 港 的 職 業 介 紹 所香 港 的 職 業 介 紹 所香 港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 

 

3. 根 據《 僱 傭 條 例 》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7 章 ）（ 條 例 ）第 57(a)條 ，

職 業 介 紹 所 只 可 以 向 外 傭 ， 就 如 向 其 他 求 職 者 一 樣 ， 收 取 於 《 職

業 介 紹 所 規 例 》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7A 章 ）（ 規 例 ） 第 二 附 表 所 訂 明 ，

不 超 過 求 職 者 覓 得 職 位 後 所 賺 取 的 第 一 個 月 工 資 的 百 分 之 十 的 佣

金 水 平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舉 例 來 說 ， 菲 律 賓 政 府 不 准 許 僱 主 自 行 直 接 聘 用 首 次 來 港 工 作 的 外 傭 。 印 尼

政 府 則 只 准 許 僱 主 透 過 獲 印 尼 政 府 授 權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聘 用 外 傭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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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政 府 非 常 重 視 職 業 介 紹 所 濫 收 外 傭 佣 金 的 問 題。勞 工 處 的

職 業 介 紹 所 事 務 組 （ 事 務 組 ） 負 責 執 行 條 例 第 XII 部 及 根 據 該 條

例 制 定 的 規 例 。 事 務 組 透 過 發 牌 、 巡 查 、 調 查 投 訴 以 及 檢 控 等 ，

規 管 提 供 外 傭 中 介 服 務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運 作 ， 並 核 實 它 們 有 否 依

法 經 營 。  

 

5. 事 務 組 的 職 員 會 定 期 及 突 擊 巡 查 職 業 介 紹 所，並 會 在 接 到

有 關 濫 收 佣 金 或 違 法 經 營 的 投 訴 後 展 開 調 查 ， 及 在 證 據 足 夠 時 提

出 檢 控 。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， 事 務 組 共 進 行 1 382 次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巡

查 ， 當 中 超 過 七 成 是 對 提 供 外 傭 中 介 服 務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作 出 的 巡

查 。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頭 四 個 月 ， 我 們 已 巡 查 了 提 供 外 傭 中 介 服 務

的 職 業 介 紹 所 共 347 次 。  

 

6. 根 據 條 例 第 53(1)條 ， 勞 工 處 處 長 如 有 合 理 理 由 ， 信 納 職

業 介 紹 所 被 用 作 或 相 當 可 能 被 用 作 不 法 或 不 道 德 用 途 ， 或 經 辦 或

擬 經 辦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人 過 去 曾 違 犯 條 例 第 XII 部 或 規 例 的 條 文 ，

可 拒 絕 發 牌 或 續 發 牌 照 ， 亦 可 將 牌 照 撤 銷 。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， 我 們

在 兩 間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持 牌 人 分 別 因 濫 收 佣 金 ， 以 及 觸 犯 了 協 助 及

教 唆 一 名 外 傭 違 反 其 逗 留 條 件 、 串 謀 詐 騙 及 串 謀 向 入 境 事 務 主 任

作 出 虛 假 陳 述 等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後 ， 撤 銷 了 該 兩 間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牌

照 。 在 本 年 的 頭 四 個 月 ， 我 們 因 一 間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持 牌 人 干 犯 了

不 誠 實 行 為 的 罪 行 被 定 罪 後 ， 撤 銷 了 其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牌 照 。 另 一

間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持 牌 人 亦 因 為 其 多 次 未 能 按 條 例 第 72(1)條 的 規 定

向 事 務 組 提 交 資 料 ， 被 認 為 並 非 經 辦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適 當 人 選 ， 而

不 獲 續 牌 。  

 

7.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行 不 同 的 措 施，確 保 本 地 的 職 業 介 紹 所 依 法

經 營 和 向 僱 主 及 外 傭 提 供 準 確 資 料 。 外 傭 如 發 現 被 職 業 介 紹 所 濫

收 佣 金 ， 他 們 應 向 事 務 組 作 出 投 訴 。 若 僱 主 對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服 務

質 素 感 到 不 滿 ， 或 認 為 職 業 介 紹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與 服 務 協 議 不 符 ，

他 們 可 向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（ 消 委 會 ） 作 出 投 訴 ， 及 尋 求 適 當 建 議 和

協 助。此 外，於 2012 年 7 月 通 過 的《 2012 年 商 品 說 明（ 不 良 營 商

手 法 ）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（ 修 訂 條 例 ） 禁 止 商 戶 可 能 對 消 費 者 作 出 指

明 的 不 良 營 商 手 法 ， 包 括 就 服 務 作 出 虛 假 商 品 說 明 及 誤 導 性 遺

漏 。 修 訂 條 例 涵 蓋 服 務 的 提 供 （ 包 括 職 業 介 紹 所 向 僱 主 提 供 的 服

務 ）。有 關 指 定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為 修 訂 條 例 開 始 實 施 日 期 的

生 效 公 告 ， 已 提 交 立 法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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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我 們 建 議 僱 主 在 透 過 職 業 介 紹 所 聘 請 外 傭 時，應 小 心 選 擇

信 譽 良 好 的 公 司 ， 並 與 之 訂 立 服 務 合 約 ， 當 中 清 楚 列 明 外 傭 的 資

料 、 到 職 日 期 、 費 用 等 有 關 條 款 ， 以 便 日 後 有 爭 議 時 作 參 考 ； 若

職 業 介 紹 所 未 能 履 行 協 議 ， 合 約 亦 有 助 僱 主 尋 求 適 當 協 助 。 我 們

會 加 強 這 方 面 的 宣 傳 及 教 育 工 作 ， 以 提 高 僱 主 就 如 何 更 佳 保 障 他

們 的 權 益 方 面 的 認 知 。 此 外 ， 消 委 會 亦 有 提 供 消 費 者 教 育 ， 協 助

僱 主 在 選 擇 職 業 介 紹 所 時 作 有 根 據 的 決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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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我 們 了 解，菲 律 賓 政 府 已 禁 止 當 地 的 中 介 機 構 向 外 傭 收 取

職 業 介 紹 費 。 有 指 菲 律 賓 中 介 公 司 欲 從 香 港 的 僱 主 收 回 有 關 費 用

以 抵 銷 其 損 失 ， 而 令 現 時 菲 律 賓 女 傭 的 中 介 費 用 相 應 提 高 。 本 港

法 例 並 沒 有 就 職 業 介 紹 所 向 僱 主 提 供 服 務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作 出 限

制 。 正 如 其 他 商 業 活 動 ， 有 關 費 用 的 金 額 由 僱 主 （ 即 外 傭 僱 主 ）

及 服 務 提 供 者 （ 即 職 業 介 紹 所 ） 商 訂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明 白 增 加 外 傭

中 介 費 對 香 港 僱 主 的 影 響 ， 故 此 已 向 菲 律 賓 駐 港 領 事 館 提 出 關

注 ， 要 求 菲 律 賓 政 府 採 取 措 施 ， 將 有 關 政 策 對 本 港 僱 主 的 影 響 減

至 最 低 。  

 

10. 我 們亦注 意到有關 外傭來 港工作時 被逼支 付高昂的 介紹 費

予當地職業介紹所或招聘公司而欠下巨債的報道。雖然政府並無境

外執法權力規管有關海外活動，但我們一直主動向有關駐港領事館

反映，敦促其協助轉達予其政府，以考慮處理和正視有關問題。我

們 得 悉 有 一 個 國 家 的 駐 港 領 事 館 已 拒 絕 曾 有 記 錄 進 行 “抵 債 勞 工 ”

的中介公司提出的外傭的簽証申請，以正面回應有關問題。  

 

11. 有 外 傭 表 示「 兩 星 期 規 則 」令 他 們 因 害 怕 失 去 工 作，而 在

被 終 止 或 合 約 完 結 後 的 兩 星 期 內 要 被 迫 離 開 香 港 ， 故 不 敢 作 出 投

訴 及 參 與 整 個 訴 訟 過 程 。 我 們 希 望 澄 清 ， 此 規 定 適 用 於 所 有 僱 傭

合 約 被 提 前 終 止 的 輸 入 勞 工 ， 包 括 外 傭 。 在 此 情 况 下 ， 該 輸 入 勞

工 在 終 止 合 約 之 日 起 計 最 多 只 可 在 香 港 逗 留 兩 星 期 。 實 施 「 兩 星

期 規 則 」 的 目 的 ， 是 維 持 有 效 的 入 境 管 制 ， 防 止 跳 工 及 輸 入 勞 工

在 合 約 被 終 止 後 從 事 未 經 批 准 的 工 作 。 這 項 政 策 並 不 妨 礙 被 提 前

中 止 合 約 的 工 人 在 返 回 原 居 地 後 再 次 來 港 工 作 。 然 而 ， 在 一 些 特

別 情 況 ， 如 工 人 的 前 僱 主 因 移 居 外 地 、 死 亡 、 或 經 濟 困 難 而 無 法

繼 續 僱 用 外 傭 ， 又 或 有 證 據 證 明 工 人 遭 受 僱 主 虐 待 等 ， 政 府 可 批

准 該 工 人 轉 換 僱 主 而 不 需 返 回 其 原 居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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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結 語結 語結 語  

 
12. 在 制 訂 外 傭 政 策 時，政 府 一 直 致 力 在 僱 主 和 僱 員 的 利 益 之

間 作 出 合 理 的 平 衡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就 這 方 面 聽 取 雙 方 的 意 見 。 我 們

會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策 略 ， 包 括 嚴 厲 執 法 和 採 取 積 極 的 措 施 ， 打 擊

本 地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不 當 行 為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我 們 亦 透 過 教 育 及 推 廣

活 動 ， 提 高 僱 主 就 如 何 保 障 他 們 作 為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的 認 識 。 至 於

外 地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活 動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向 有 關 外 傭 輸 出 國 的 駐 港 領

事 館 表 達 關 注 ， 要 求 他 們 在 源 頭 根 治 問 題 ， 以 保 障 僱 主 和 外 傭 的

利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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